福建省病案质量控制中心
文件

福建省中医病案质量控制中心
                                  闽病案质控函〔2021〕05号
关于做好2021年全省三级医院及委直属
二级医院病案首页数据上报的通知
各相关医院：
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1年三级医院及委直属二级医院评价工作的通知》（闽卫医政发明电〔2021〕314 号），为做好病案管理专项检查评价和下一步等级医院评审工作，请全省三级医院及委直属二级医院上报2021年病案首页数据，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报时间
2022年1月5日——1月17日
二、报送内容
2021年1-12月住院病案首页数据
三、报送范围
2021年三级医院及委直属二级医院，共计71家（详见附件1）
四、报送方式
通过VPN网络将住院病案首页数据上传至福建省病案质控中心首页数据上报平台，平台地址、账号、上报流程详见附件2。
五、报送要求
1.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按照国家卫健委《绩效考核与医疗质量管理住院病案首页数据采集质量与接口标准（2020年版）》、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医院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中医病案首页数据质量与接口标准(2020版)》（附件3），根据接口标准要求生成规定格式的csv住院病案首页数据文件，文件名称以“hqmsts_”开头，例如“hqmsts_2021M1-11.csv”。如文件超过20M请压缩成zip格式的文件上传，数据量大的医院可以按季度、分批次上传数据，务必于2022年1月17日前完成2021年住院病案首页数据上报，逾期视为放弃评价。
2.要求字段A01组织机构代码、A02医疗机构名称均使用附件1参加评价医院编号代替（如用编号1代替福建省立医院组织机构代码和医疗机构名称）。字段A11姓名、A20证件号码、A27现住址电话、A30工作单位电话、A32联系人姓名、A35联系人电话全部用“—”代替做数据脱敏处理。字段B14入院病房、B17出院病房填写院内实际出院科室名称（如内分泌科），不体现病区代码、出院床位等内容。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医院按照此标准做数据处理。
数据上传过程中存在问题,请各医院及时在“2021年三级医院病案管理评价联络群”微信群与首页数据上报平台技术支持人员联络，确保数据上传及时、准确、完整。

联 系 人：王海滨  0591-88216380
附件：
1.2021年三级医院及委直属二级医院评价医院名单及编号
    2.福建省病案质控中心首页数据上报操作说明
3.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与医疗质量管理住院病案首页采集系统对接接口标准（2020年版）；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中医病案首页数据质量与接口标准(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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